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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 言  

 

助 產 士 通 過 照 顧 生 育 婦 女 的 需 要 ， 服 務 社 會 大 眾 。 在 過 去 數 十 年 ， 產 科 服

務 的 模 式 無 論 在 本 地 及 國 際 層 面 均 經 歷 重 大 轉 變 ， 助 產 士 的 角 色 亦 隨 之 不

斷 蛻 變 。 為 配 合 國 際 趨 勢 ， 香 港 發 展 的 產 科 服 務 ， 不 但 提 供 全 人 護 理 ， 亦

促 進 和 保 障 母 親 及 其 嬰 兒 的 安 全 和 健 康 ， 以 提 高 生 活 質 素 及 推 動 人 文 發

展 。 助 產 士 除 擔 當 生 育 婦 女 的 護 理 者 外 ， 亦 須 兼 顧 健 康 促 進 者 、 教 導 者 、

輔 導 者、護 理 服 務 統 籌 者 及 管 理 者、研 究 者 和 服 務 對 象 倡 護 者 等 專 業 角 色 。 

 

為 確 保 助 產 學 及 產 科 服 務 的 護 理 實 務 規 範 化 ， 以 及 促 進 有 關 學 科 及 服 務 的

發 展 ， 助 產 士 的 角 色 和 專 業 才 能 是 有 必 要 清 楚 釐 定 。  

 

本 文 件 由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編 製 ，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 .  訂 明 本 港 助 產 專 業 實 務 發 展 所 依 據 的 助 產 哲 學 ；  

二 .  概 述 助 產 士 的 專 業 角 色 及 履 行 這 些 角 色 所 需 的 核 心 才 能 ；  

三 .  釐 定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， 作 為 發 展 教 育 課 程 之 依 據 ， 使 培 訓 出 來 的 註

冊 助 產 士 能 夠 安 全 、 合 乎 道 德 和 有 效 地 實 踐 助 產 學 和 產 科 護 理 服

務 ；  

四 .  讓 本 地 和 海 外 的 公 眾 、 僱 主 及 相 關 各 方 知 道 註 冊 助 產 士 開 始 執 業 時

理 應 具 備 的 質 素 。  

 

本 文 件 載 列 四 個 能 力 範 疇 。 助 產 士 為 妊 娠 至 產 褥 期 的 生 育 婦 女 和 在 社 區 內

提 供 助 產 學 ／ 產 科 服 務 時 ， 應 具 備 的 一 般 核 心 才 能 。 為 免 重 複 ， 該 等 才 能

已 歸 類 為 能 力 範 疇 一 ： 一 般 能 力 。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， 上 述 才 能 應 與 其 餘 三 個

才 能 範 疇 一 併 參 閱 。 能 力 範 疇 二 是 妊 娠 期 、 分 娩 及 生 產 期 和 產 褥 期 的 專 業

助 產 工 作 ， 並 包 括 新 生 嬰 兒 的 護 理 。 能 力 範 疇 三 是 關 於 基 層 健 康 護 理 ， 而

能 力 範 疇 四 則 涉 及 助 產 實 務 的 專 業 、 道 德 及 法 律 事 宜 。  

 

註 冊 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便 應 具 備 這 些 核 心 才 能 。 助 產 士 亦 應 根 據 香 港 助

產 士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 助 產 士 的 專 業 操 守 及 職 務 》 和 《 助 產 士 註 冊 條 例 》 (香

港 法 例 第 162 章 )的 規 定 執 行 助 產 職 務 。 本 文 件 將 會 時 加 檢 討 ， 以 確 保 能 夠



  

3 

適 當 及 有 效 地 反 映 本 港 註 冊 助 產 士 當 前 的 角 色 和 執 業 要 求 。  

 

編 製 本 文 件 時 ， 已 諮 詢 本 地 主 要 公 私 營 醫 療 機 構 的 助 產 士 和 醫 護 專 業 人

員 ， 以 及 助 產 士 教 育 院 校 和 助 產 士 專 業 組 織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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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 彙 註 釋  

 

助 產 士  助 產 士 指 根 據《 助 產 士 註 冊 條 例 》(香 港 法 例 第 162

章 )第 8 條 註 冊 和 持 有 有 效 執 業 證 明 書 的 人 士 。  

 

家 庭  指 以 濃 厚 的 感 情 及 忠 誠 維 繫 所 構 成 的 一 個 住 戶 組

合 的 一 組 人 ， 成 為 一 個 小 型 社 會 系 統 ， 而 且 具 有 長

久 的 關 係 。  

 

能 力  在 某 專 業 範 疇 具 有 良 好 表 現 所 需 的 技 巧 、 知 識 、 態

度 、 價 值 觀 和 能 力 。  

 

才 能  達 致 良 好 表 現 的 個 人 特 質 。  

 

核 心 才 能   註 冊 助 產 士 在 接 受 助 產 學 教 育 後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

備 的 基 本 才 能 ， 從 而 能 為 市 民 提 供 安 全 、 有 效 和 合

乎 道 德 的 助 產 服 務 。  

 

全 人 護 理  指 心 理 、 社 交 、 生 理 、 靈 性 、 性 和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

護 理 ， 以 及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的 環 境 。  

 

以 家 庭 為 本 的 護 理 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是 護 理 的 主 要 焦 點 。  

 

持 續 護 理  在 產 前 、 分 娩 、 生 產 及 產 後 期 提 供 持 續 護 理 。  

 

知 情 選 擇  以 開 放 的 態 度 ， 向 婦 女 提 供 完 整 、 相 關 及 客 觀 資

訊 ， 以 協 助 她 們 自 行 作 出 抉 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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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力 範 疇 一 ： 一 般 才 能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與 生 育 有 關 的 人 體 解 剖 生 理 學 ；   

2.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的 生 理 、 情 緒 、 心 理 社 交 和 靈 性 需 要 ；  

3. 文 化 差 異 及 其 對 生 育 的 影 響 ；  

4. 以 家 庭 為 本 的 護 理 ；  

5. 評 估 技 巧 ；    

6. 以 知 情 為 本 的 抉 擇 ；  

7. 溝 通 、 輔 導 及 教 導 技 巧 ；  

8. 產 婦 及 新 生 嬰 兒 的 心 肺 復 甦 法 ；  

9. 產 科 常 用 藥 物 ；  

10. 感 染 控 制 原 則 ；  

11. 文 件 記 錄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評 估 、 策 劃 、 提 供 和 評 核 安 全 及 有 效 的 助 產 護 理 ；  

2. 在 妊 娠、分 娩、生 產 及 產 後 期，為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提 供 意 見 和 全 人 護 理 ； 

3. 識 別 產 婦 、 胎 兒 或 嬰 兒 需 要 接 受 診 治 或 轉 介 的 因 素 ， 並 採 取 適 當 的 行

動 ；  

4. 為 婦 女 提 供 最 新 資 訊，支 持 她 在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決 定，並 向 婦 女 取 得

知 情 同 意 ， 以 進 行 助 產 或 醫 護 措 施 ；  

5. 有 效 地 與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溝 通 ；  

6. 在 需 要 時 輔 導 及 支 援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；  

7. 在 需 要 時 實 施 基 本 生 命 支 援 和 其 他 緊 急 措 施 ；  

8. 適 時 自 行 給 予 《 助 產 士 手 冊 》 所 列 出 的 藥 物 ；  

9. 維 持 一 個 有 助 健 康 的 環 境 ， 包 括 實 施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；  

10. 建 立 及 備 存 全 面 、 相 關 和 保 密 的 記 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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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 度  

1. 尊 重 每 位 婦 女 在 情 緒 、 社 交 、 文 化 及 生 活 習 慣 的 需 要 ；  

2. 在 促 進 以 家 庭 為 本 的 護 理 時 ， 關 懷 、 諒 解 和 支 援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；  

3. 鼓 勵 家 人 參 與 照 顧 婦 女 ；  

4. 致 力 提 供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資 訊 ， 並 協 助 婦 女 在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選 擇 ；  

5. 在 策 劃 及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時 注 意 安 全 問 題 ；  

6. 致 力 促 進 及 支 持 持 續 護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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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力 範 疇 二 ： 專 業 的 助 產 實 務  

 

A. 妊 娠 期 的 護 理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受 孕 過 程 ；  

2. 胎 兒 的 基 本 發 展 及 成 長 ；  

3. 孕 婦 的 生 理 調 適 和 妊 娠 期 常 見 不 適 的 處 理 ；  

4. 妊 娠 的 診 斷 ；  

5. 訂 立 預 產 期 ；  

6. 妊 娠 的 心 理 社 交 及 文 化 事 宜 ；  

7. 妊 娠 期 的 營 養 需 要 ；  

8. 在 妊 娠 期 維 持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；  

9. 產 前 護 理 及 檢 查 ；  

10. 產 前 普 查 和 在 妊 娠 期 的 診 斷 測 試 ；  

11. 正 常 妊 娠 的 指 標 和 異 常 的 情 況，包 括 常 見 的 併 發 症 及 緊 急 情 況，以 及 相

應 的 處 理 ；  

12. 作 產 及 分 娩 的 預 備 ；  

13. 母 乳 餵 哺 ；  

14. 為 人 父 母 的 角 色 ；  

15. 本 地 的 產 科 服 務 和 護 理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取 得 全 面 的 健 康 史 ；  

2. 為 婦 女 進 行 身 體 檢 查 ；  

3. 為 婦 女 進 行 腹 部 檢 查 ；   

4. 詮 釋 產 前 普 查 測 試 及 例 行 檢 驗 的 結 果 ；  

5. 評 估 及 監 察 孕 婦 及 胎 兒 的 健 康 狀 況 ， 以 及 妊 娠 進 程 ；  

6. 評 估 孕 婦 的 營 養 狀 況 及 其 對 胎 兒 成 長 的 關 係，並 在 需 要 時 給 予 適 當 的 意

見 ；  

7. 指 導 及 處 理 妊 娠 期 常 見 的 不 適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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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察 覺 常 見 的 異 常 及 緊 急 情 況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；  

9. 教 育 及 輔 導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婦 女 ；  

10. 提 供 產 前 教 育 ， 包 括 產 前 、 分 娩 、 產 後 及 新 生 嬰 兒 護 理 ；  

11. 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 。  

 

B. 分 娩 及 生 產 期 的 護 理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與 分 娩 過 程 有 關 的 產 婦 和 胎 兒 解 剖 學 ；  

2. 產 婦 和 胎 兒 對 分 娩 及 生 產 的 生 理 調 適 ；  

3. 分 娩 及 生 產 的 心 理 社 交 及 文 化 事 宜 ；  

4. 正 常 分 娩 進 程 和 產 程 圖 的 運 用 ；  

5. 分 娩 期 的 產 婦 和 胎 兒 評 估 ；  

6. 分 娩 鎮 痛 方 法 ；  

7. 陰 道 分 娩 的 助 產 處 理 ；  

8. 新 生 嬰 兒 的 即 時 護 理 及 評 估 ；  

9. 新 生 嬰 兒 復 甦 法 的 原 則 ；  

10. 及 早 開 始 母 乳 餵 哺 和 建 立 親 子 關 係 ；  

11. 分 娩 期 的 異 常 情 況，包 括 常 見 的 併 發 症 及 緊 急 情 況，以 及 相 應 的 處 理 。 

 

技 巧  

1. 取 得 相 關 的 健 康 史 ；  

2. 在 分 娩 期 評 估 及 監 察 產 婦 及 胎 兒 的 情 況 ；  

3. 進 行 腹 部 ／ 陰 道 檢 查，以 跟 進 分 娩 進 程，使 用 產 程 圖 或 類 同 的 工 具 以 作

記 錄 ；  

4. 支 援 和 照 顧 分 娩 期 的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；  

5. 提 供 ／ 協 助 分 娩 鎮 痛 ；  

6. 進 行 自 然 陰 道 分 娩 的 接 產 ；  

7. 有 需 要 時 施 行 會 陰 切 開 術 和 會 陰 修 補 術 ；  

8. 協 助 產 科 手 術 分 娩 ；  

9. 按 情 況 進 行 初 步 的 新 生 嬰 兒 復 甦 法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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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採 取 措 施 促 進 產 婦 與 新 生 嬰 兒 建 立 親 子 關 係 ；  

11. 支 持 及 早 餵 哺 母 乳 ；  

12. 察 覺 分 娩 期 常 見 的 異 常 及 緊 急 情 況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。  

 

C. 產 褥 期 的 護 理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產 後 期 產 婦 在 生 理 和 角 色 上 的 調 適 ；  

2. 產 褥 期 的 心 理 社 交 及 文 化 事 宜 ；   

3. 婦 女 在 產 後 及 泌 乳 期 的 營 養 需 要 ；  

4. 有 效 母 乳 餵 哺 的 原 則 ；  

5. 母 乳 餵 哺 的 常 見 問 題 和 處 理 ；   

6. 產 後 護 理 及 檢 查 ；  

7. 產 後 常 見 的 不 適 和 相 應 的 處 理 ；  

8. 產 後 常 見 的 異 常 情 況 ， 包 括 併 發 症 及 緊 急 情 況 ， 以 及 相 應 的 處 理 ；  

9. 產 後 情 緒 紊 亂 和 處 理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取 得 相 關 的 健 康 史 ； ;  

2. 評 估 及 監 察 產 婦 產 後 的 情 況 ；  

3. 支 援 及 照 顧 產 後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；  

4. 促 進 產 婦 與 嬰 兒 建 立 親 子 關 係 ；  

5. 教 育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有 關 自 我 照 顧 及 照 顧 嬰 兒 的 技 巧 ；  

6. 協 助 選 擇 餵 哺 嬰 兒 的 方 法 和 提 供 支 援 ；  

7. 協 助 母 親 建 立 及 持 續 母 乳 餵 哺 ；  

8. 提 供 產 後 常 見 不 適 的 意 見 和 處 理 有 關 問 題 ；  

9. 向 產 後 婦 女 ／ 家 庭 提 供 性 生 活 和 家 庭 計 劃 輔 導 ；  

10. 察 覺 產 後 常 見 的 異 常 及 緊 急 情 況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；  

11. 察 覺 產 後 情 緒 紊 亂 的 情 況 和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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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新 生 嬰 兒 的 護 理 (直 至 6 週 大 )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新 生 嬰 兒 的 生 理 調 適 ；  

2. 新 生 嬰 兒 檢 查 ；  

3. 新 生 嬰 兒 的 生 理 、 情 緒 及 營 養 需 要 ；  

4. 新 生 嬰 兒 成 長 和 發 展 ；  

5. 新 生 嬰 兒 常 規 普 查 測 試 ；  

6. 新 生 嬰 兒 常 見 的 問 題 和 相 應 的 處 理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支 援 新 生 嬰 兒 在 出 生 後 的 調 適 ；  

2. 進 行 新 生 嬰 兒 檢 查 ；  

3. 持 續 為 新 生 嬰 兒 進 行 評 估 ；  

4. 為 新 生 嬰 兒 提 供 生 理 、 營 養 及 情 緒 的 護 理 ；  

5. 教 育 和 支 援 父 母 照 顧 嬰 兒 ；  

6. 察 覺 新 生 嬰 兒 常 見 的 異 常 及 緊 急 情 況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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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力 範 疇 三 ： 基 層 健 康 護 理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人 類 的 「 性 」；  

2. 家 庭 的 結 構 及 功 能 ；   

3. 孕 前 護 理 ；  

4. 家 庭 計 劃 和 避 孕 方 法 的 使 用 ；  

5. 常 見 的 地 區 性 性 傳 染 病 ；  

6. 育 齡 婦 女 的 心 理 社 交 問 題 ；  

7. 影 響 母 乳 餵 哺 的 社 會 問 題 ；  

8. 香 港 的 兒 童 免 疫 接 種 ；  

9. 社 區 健 康 及 社 會 資 源 ；  

10. 產 科 護 理 的 生 命 統 計 學 ；  

11. 健 康 促 進 和 健 康 教 育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為 準 父 母 提 供 有 關 孕 前 護 理 的 資 訊 和 給 予 輔 導，以 促 進 健 康 和 推 廣 健 康

行 為 ；  

2. 識 別 可 影 響 妊 娠 結 果 的 健 康 及 環 境 因 素，並 向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提 供 有 關 資

訊 ；  

3. 教 育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有 關 家 庭 計 劃 和 各 種 避 孕 方 法 ， 以 及 給 予 輔 導 ；  

4. 識 別 「 性 傳 染 病 」 的 徵 象 和 症 狀 ， 以 及 作 出 適 當 的 轉 介 ；  

5. 識 別 育 齡 婦 女 的 心 理 社 交 需 要 ， 以 及 作 出 適 當 的 轉 介 ；  

6. 支 持 推 行 母 乳 餵 哺 措 施 ；  

7. 告 知 及 指 導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有 關 免 疫 接 種 的 重 要 性 ；  

8. 協 助 孕 婦 ／ 產 後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取 得 適 當 的 社 會 資 源 ；  

9. 協 助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發 展 親 職 的 技 巧 ；  

10. 識 別 及 評 估 產 婦 及 嬰 兒 死 亡 和 患 病 的 常 見 原 因 ；  

11. 善 用 資 訊 ， 以 策 劃 和 推 行 健 康 促 進 及 健 康 教 育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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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 度  

1. 提 升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的 社 會 福 祉 ；  

2. 主 動 找 出 婦 女 在 健 康 方 面 的 需 要 ， 並 積 極 地 滿 足 有 關 需 要 ；  

3. 關 注 與 產 科 服 務 有 關 的 當 今 公 共 衞 生 議 題 ；  

4. 尊 重 婦 女 所 選 擇 的 本 地 現 有 及 文 化 上 可 接 受 的 家 庭 計 劃 方 法 ；  

5. 積 極 參 與 健 康 促 進 及 健 康 教 育 活 動 ；  

6. 致 力 保 障 婦 女 及 公 眾 健 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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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力 範 疇 四 ： 助 產 實 務 的 專 業 、 道 德 及 法 律 事 宜  

助 產 士 在 開 始 執 業 時 應 具 備 以 下 才 能 ：  

 

知 識  

1. 醫 護 制 度 的 一 般 架 構 ；  

2.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的 組 織 和 功 能 ；   

3. 香 港 法 例 第 162 章 《 助 產 士 註 冊 條 例 》；  

4.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 助 產 士 的 專 業 操 守 及 職 務 》；  

5.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 助 產 士 手 冊 》；  

6. 助 產 士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；  

7. 助 產 士 職 務 的 道 德 及 法 律 事 宜 ；  

8.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工 作 ；  

9.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；  

10. 助 產 實 務 的 反 思 。  

 

技 巧  

1. 掌 握 醫 護 制 度 的 當 今 趨 勢 和 議 題 ；  

2. 按 照 以 下 規 定 執 行 工 作 ：  

 香 港 法 例 第 162 章 《 助 產 士 註 冊 條 例 》；  

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 助 產 士 的 專 業 操 守 及 職 務 》；   

 香 港 助 產 士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 助 產 士 手 冊 》；  

 當 今 的 道 德 原 則 和 法 律 規 定 ；  

3. 與 其 他 專 業 溝 通 和 合 作 ， 以 改 善 為 婦 女 及 其 家 庭 提 供 的 護 理 服 務 ；  

4. 理 解 與 助 產 實 務 有 關 的 科 研 結 果 ；  

5. 參 與 發 展 及 管 理 助 產 工 作 ；  

6. 參 與 自 我 反 思 、 同 儕 互 評 、 持 續 教 育 和 其 他 可 確 保 服 務 質 素 的 活 動 。  

 

態 度  

1. 為 人 正 直 、 誠 實 及 自 律 ；  

2. 不 論 國 籍 、 種 族 、 年 齡 和 社 會 地 位 ， 尊 重 生 命 、 尊 嚴 及 人 權 ；  

3. 積 極 接 受 挑 戰 和 承 擔 漸 進 的 責 任 ；  

4. 承 擔 專 業 責 任 ， 並 為 自 己 的 工 作 負 責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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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留 意 個 人 的 態 度 、 成 見 和 價 值 觀 ， 以 及 其 對 工 作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；  

6. 關 注 保 持 及 提 升 專 業 形 象 ；  

7. 致 力 成 為 其 他 同 事 的 模 範 ；  

8. 支 持 專 業 組 織 舉 辦 有 助 專 業 發 展 的 活 動 ；  

9. 致 力 終 身 學 習 和 專 業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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